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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北市政府 函   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
號中央區7樓   

承辦人：陳湘芸   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7830   
傳真：02-27205968   
電子信箱：chenhy@mail.taipei.gov.

tw   

    
受文者：  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0月1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財金字第1083032495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財政部來函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3年6月16日工程技字第09300234640號函及

本府95年12月21日府財金字第09532720800號函影本各1份   

主旨：本府各機關學校辦理市有財產委託民間經營案件（OT）
，仍請先行評估是否適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辦理，

請查照。   
說明： 

一、依財政部108年8月23日台財促字第10825522690號函暨本

府95年12月21日府財金字第09532720800號函辦理。   
二、財政部上開來函說明，機關引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，宜

依個案特性擇定適用之法規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3
年6月16日工程技字第09300234640號函釋停止適用。   

三、惟考量促參法具完整法系，且定有法規鬆綁、租稅優惠

及相關獎勵措施等投資誘因，故本府各機關辦理之市有

財產委託民間經營案件（OT），仍請依本府95年12月21
日府財金字第09532720800號函示，先行填具「公共建設

促參預評估檢核表」評估是否適用促參法後，再簽報適

用辦理之法源依據。   
四、另「公共建設促參預評估機制（含檢核表）」業經財政

部修正，請逕至該部官方網站下載最新版本使用。   
五、另本府各機關如有非依促參法辦理具民間投資效益之廣

義民間投資公共建設計畫(諸如設定地上權、都市更新暨

捷運土地開案件等)，請提報財政部促參資訊系統納入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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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。   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政府財政局除外)   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公產管理科   


